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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承诺

(格式自拟)

致：辉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购人）

我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及服务承诺书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服

务要求标椎进行检验工作。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保证客户对我公司的良好信心，在

从事中心的一切检测工作中，要做到：

一、服务承诺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检验规范的规定，尊重科学，遵循客

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保证向社会

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果客观、公正、准确和可追溯，不出具虚假数据，对出具的

检验数据负责；

2、保证不与从事的检测活动以及出具的数据和结果存在利益关系；当与检

验委托方有利害关系时，保证回避；

3、保证不参与任何有损于检测判断的独立性和诚信度的活动；

4、保证不参与和检测项目或者类似的竞争性项目有关系的产品设计、研制、

生产、供应、安装、使用、或者维护活动；

5、保证不受来自外部的不正当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保

证不接受商业贿赂。

6、对在检测活动中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客户秘密予以

保密，禁止任何形式的泄露行为；不得使用检测对象拥有的知识产权进行任何形

式的侵害检测对象利益的行为；

7、保证认真学习业务，努力达到与检验活动相适应的检验能力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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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国家有关检验人员（包括食品检验人员）资质要求的规定。

二、服务质量

1、方法科学：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据检测标准，选用先进的检测

设备，确保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1）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抽样 APP 在线抽样以及出具

电子版检验报告。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将抽样检验信息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信息系统”。

（2）如采购人出现需要应急抽检的项目，我公司将无条件配合采购人的要

求。

（3）保证不将检验任务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检测机构检验。

（4）保证检验任务一定由其响应文件中载明的实验室负责检验。如我公司

拥有多个实验室时，只选择其中一个实验室（以 CMA 证书地址为准）参与评审，

不综合和累计多个实验室的人员、设备、资质等数据参与评审，亦不使用非食品

检验室的相关资料投标，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5）如发生公司合并、分立等情况，不能以原机构名义履行合同的，拟继

续履约的检验机构将及时以书面方式报告采购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采购人

审查并报有关部门同意后继续履约。

2、行为公正：不受来自商业、财政等方面的干扰和其他内部和外部的行政

压力，确保检测行为的公正性。

3、结果准确：检测报告应准确无误，不得有数据或结论性差错，其他方面

的差错要降低到 1%以下，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4、工作高效：客户要求的检测时间确定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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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协商确定，确保检测工作的高效性。

5、收费合理：认真执行收费标准，做到收费规范合理，对于有特殊要求的

检测项目，与客户协商解决。

6、客户满意：热忱提供优质服务，对客户的咨询要热情、细致地给予解答，

对客户的申诉投诉要及时受理、认真调查、客观分析、明确责任，要在规定的时

间内作出令客户满意的答复。

7、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检验规范的规定，尊重科学，遵循客

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格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保证向社会

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果客观、公正、准确和可追溯，不出具虛假数据，对出具的

检验数据负责。

8、保证不与从事的检测活动以及出具的数据和结果存在利益关系；当与检

验委托方有利害关系时，保证回避。

9、保证不参与任何有损于检测判断的独立性和诚信度的活动。

10、保证不参与和检测项目或者类似的竞争性项目有关系的产品设计、研

制、生产、供应、安装、使用、或者维护活动。

11、保证不受来自外部的不正当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影响，

保证不接受商业贿赂。

12、对在检测活动中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客户秘密予

以保密，禁止任何形式的泄露行为；不得使用检测对象拥有的知识产权进行任何

形式的侵害检测对象利益的行为。

13、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客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

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



329

14、本公司及其人员独立于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

各方，不受任何可能干扰技术判断因素的影响,确保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真实、

客观、准确。

15、坚决抵制出具虚假报告、不实报告及其它违法违规的行为发生。

16、定期审查和完善管理体系,保证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能够持续符合资质

认定条件和要求,线上线下检验检测活动同时纳入管理体系,并确保管理体系有效

运行。

17、在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内,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

范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18、对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9、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人员,不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非授

权签字人不得签发检验检测报告。

20、不转让、出租、出借资质认定证书和标志。

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公司承

担。

特此承诺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日期：202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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